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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5_BF_E5_8D_97_E5_c64_219758.htm 为更好地体现对特殊

学生的人文关怀，今年南宁市体育中考在往年对残疾考生特

别照顾的基础上，又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的考生给予

特殊政策，允许他们凭有关证明免考并获得占总分一半的分

数。政策同时规定，临时伤、病的考生，也可以申请免考或

补考。 慢性病考生 可申请免考并获15分 南宁市体育中考将在

下月中旬进行。在今年的政策中，考生患有慢性病、心脏病

等疾病的（如肺结核、先天性心脏病、肾炎、红斑狼疮、猩

红热、哮喘病等），经本人申请，并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及1年以上病历的考生，经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批准可以

免考，按15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分。 若此类考生申请

参加体育中考，需有家长签字，考试评分标准按健全考生评

分标准进行，每项满分10分，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升学考试

总分。 临时伤病考生 可免考但记0分 凡临时伤、病的考生经

本人申请，填写《南宁市2007年初中毕业升学伤、病考生体

育免试申请表》，具有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经学校同意，报

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批准，可免予参加集中考试，但分

数只能记0分；考生也可另写申请参加一次补考，补考原则上

安排在文化考试前一周左右进行，按实际得分记入考生初中

升学考试总分。 残疾考生 记分不少于15分 身体残疾的考生平

时正常上体育课，且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经本人申请

，填写《南宁市2007年初中升学残疾考生体育免试登记表》

，又具有经市残联审批办理的残疾证，经学校同意，报市（



县）招生考试办公室批准，也可免予集中考试，按15分计入

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分。 残疾考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参加体育中考，所选考的3个项目，每项满分为10分。凡参

加集中考试的残疾考生，最低分不少于15分计入初中升学考

试总分。 不参加集中考试的伤、病、残考生，有关证明材料

须存入档案，供录取学校参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